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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 立 法 會 CB(1)1901/08-09 號

文件  
 

⎯⎯
 

2009 年 5 月

14 日 會 議 紀

要 ) 
 

2009年5月 14日會議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與政府當局會商  
 
 跟進在 2009年6月8日會議上提出的事宜  
 

(立法會CB(1)1924/08-09(01)號
文件 
 

⎯⎯
 

政府當局就所

提事項作進一

步回應的文件

 
立法會CB(1)1965/08-09(01)號
文件  
 

⎯⎯
 

甘乃威議員就

根據《公共財

政條例》 (第 2
章 ) 第 29 條 提

出的決議案的

相關議案提出

的擬議修正案

 
立法會CB(1)1965/08-09(02)號
文件  
 

⎯⎯
 

涂謹申議員就

根據《公共財

政條例》第 29
條提出的決議

案的相關議案

提出的擬議修

正案  
 

立法會CB(1)1965/08-09(03)號
文件  
 

⎯⎯
 

何俊仁議員就

根據《公共財

政條例》第 29
條提出的決議

案的相關議案

提出的擬議修

正案  
 

立法會CB(1)1994/08-09(01)號
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就

甘乃威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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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謹申議員及

何俊仁議員提

出的擬議修正

案作出的回應

( 於 會 議 席 上

提 交 ， 並 於

2009 年 6 月

19日發出 )) 
 

過往曾發出的相關文件  
 
(立法會CB(3)553/08-09號文件

 
⎯⎯
 

根據《公共財

政條例》第 29
條提出的決議

案  
 

立法會CB(3)554/08-09號文件 ⎯⎯
 

根據《借款條

例 》 (第 61章 )
第 3 條 提 出 的

決議案  
 

G6/123/5C號文件  ⎯⎯
 

財經事務及庫

務局發出的立

法會參考資料

摘要 ) 
 

2.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錄 )。  
 
跟進行動  
 
3. 因應葉劉淑儀議員的要求，小組委員會法律顧問

將舉例說明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第 29條設立的基金

當中，哪些基金的相關條文載有基金的目的、宗旨或

用途。  
 
4. 因應涂謹申議員的要求，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

局就律政司的下述意見，即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第

29條提出的決議案中訂明政府債券計劃的政策目標

可能會導致詮釋上的不確定性，提供進一步資料，特

別是舉例說明可能因此而出現詮釋上的不確定性及

訴訟風險的情況，以及列舉有關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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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補註：上文第 3及 4段要求的資料已分別於

2009 年 6 月 19 日 及 26 日 隨 立 法 會

CB(1)1999/08-09(01) 及 CB(1)2083/08-09(01) 號

文件送交委員。 ) 
 
 
II  其他事項  
 
未來路向  
 
5. 委員商定，待參閱上文第 3及 4段要求的補充資料

後，才決定是否需要加開會議。與此同時，小組委員

會不反對財政司司長在 2009年 7月 8日動議有關該兩

項決議案的議案。小組委員會察悉，主席將於 2009年
6月19日在內務委員會作出口頭報告。  
 

(會後補註：主席透過CB(1)2005/08-09號文件詢

問委員是否需要加開會議後，決定不會再次召開

會議。 ) 
 

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34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9年8月 5日  



附錄 

根據《公共財政條例》 (第 2章 )第 29條及  
《借款條例》 (第 61章 )第 3條提出的決議案小組委員會  

會議過程  
 

日期： 2009年 6月 18日 (星期四 ) 
時間：下午 2時 30分  
地點：立法會會議廳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0000 – 000658 主席  
 

確認通過 2009年 5月 14日會
議 紀 要 ( 立 法 會
CB(1)1901/08-09號文件 )。  
 

 

000659 – 001240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介當局就委員提
出的相關事項所作的進一步
回 應 ( 立 法 會
CB(1)1924/08-09(01) 號 文
件 )。  
 

 

001241 – 001340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 5

關於政府當局建議在該兩項
決議案各自註釋部分的第 1
段進一步說明政府債券計劃
的政策目標，助理法律顧問 5
表示，決議案的註釋並非法
例的一部分。法例的法律效
力須藉條文確定。委員可自
行決定是否接受政府當局的
建議，在動議有關該兩項決
議案的議案時，財政司司長
會在其演辭中說明政府債券
計劃的政策目標。  
 

 

001341 – 002259 主席  
涂謹申議員  
何俊仁議員  

(a) 涂謹申議員表示，甘乃威
議員、何俊仁議員及他本
人就根據《公共財政條
例》第 29條提出的決議案
所作的修訂有多個共通
之處，而何俊仁議員的擬
議修正案結合這 3個共通
點，列述如下  ⎯⎯   

 

 

  (i) 訂明債券基金成立的
目的，是透過發債推
動本地債券市場的進
一步和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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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i i) 在該決議案第 (e)(ii)
段 明 文 訂 明 債 券 基

金 的 款 項 將 撥 入 外

匯 基 金 以 審 慎 方 式

投資；及  
 

 

  (iii) 在 該 決 議 案 第 (b)段
訂 明 會 成 立 債 券 基

金諮詢委員會，負責

向 政 府 提 供 有 關 管

理債券基金的意見。 
 

 

  (b) 何俊仁議員補充說，上文

第 (a)(i) 及 (ii) 段 中 的 擬

議修訂只旨在於法例訂

明政府當局擬訂的政府

債券計劃政策目標及債

券基金投資安排，目的是

確保當局會根據政府債

券計劃的擬議框架，審慎

管理和投資債券基金。何

議員表示，倘若決議案沒

有關乎債券基金的目的

及其投資安排的明訂條

文，民主黨的議員將不會

支持該兩項決議案。  
 

 

002300 – 002934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介當局就何俊仁

議員、甘乃威議員及涂謹申

議員建議的擬議修正案所作的

書面回應 (立法會 CB(1)1994/ 
08-09(01)號文件 )。  
 

 

002935 – 003649 主席  
湯家驊議員  
政府當局  

(a) 湯家驊議員詢問政府債

券計劃推行首年的債券

發行額。政府當局回應時

澄清，報章報道當局將於

計劃推行首年發行 500億
港元的政府債券，內容並

不真確。政府當局經考慮

早 前 收 集 的 市 場 意 見

後，擬於計劃推行首年發

行 100至 200億港元的政

府債券。  
 

 



 

 3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b) 湯議員詢問，既然政府已

計劃把債券基金的款項

存放於外匯基金作投資

之用，為何仍在根據《公

共財政條例》提出的決議

案第 (e)(ii)段訂明，債券

基金的款項可以財政司

司長決定的方式投資。  
 

 

  (c) 政府當局表示，在根據

《公共財政條例》  提出

的決議案第 (e)(ii)段中訂

明 任 何 特 定 的 投 資 安

排，並不可取。由於政府

債券計劃屬長遠性質，計

劃的推行細節可能需要

因應市場的轉變而作出

調整。政府當局已建議修

訂該決議案第 (e)(ii)段，

以回應委員就當局會否

審慎制訂決議案中的投

資策略及安排而提出的

關注。政府當局在回應湯

議員的進一步提問時表

示，財政司司長就根據

《公共財政條例》提出的

決議案動議議案時，會在

其演辭中說明擬作的投

資安排。  
 

 

003650 – 004624 主席  
葉劉淑儀議員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5

(a) 葉劉淑儀議員認為，在根

據《公共財政條例》提出

的決議案中訂明政府債

券計劃的政策目標，應不

會導致政府當局聲稱的

不確定性。當局有必要審

慎投資債券基金，以確保

回報足以履行與政府債

券計劃有關的財務上的

義務及法律責任。  
 

 



 

 4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b)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政

府債券計劃的政策目標

已在該兩項決議案各自

註 釋 部 分 的 第 1 段 中 述

明，該註釋可為詮釋該等

決議案提供輔助。律政司

不建議在該等決議案中

訂明政策目標，因為此舉

可能會導致某些事宜在

詮釋上不確定，例如政府

債券計劃、債券基金、其

個別的組成部分是否能

夠或將來會否達致該政

策目標。這種不確定性即

使輕微，亦有欠理想。任

何因此而引起的訴訟均

可能會妨礙政府債券計

劃順利推行。當局亦曾考

慮在決議案中加入弁言

以訂明政府債券計劃政

策目標的建議。律政司表

示，一般來說，弁言現今

已屬罕見，其用途主要限

於具憲法重要性的法規

或用以確認協議。  
 

 

  (c) 葉劉淑儀議員認為應支

持成立債券基金諮詢委

員會的建議。政府當局回

應時表示，當局認為無須

成立這種委員會來監察

債券基金的管理情況。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會協助

財政司司長嚴謹地監管

債券基金，以確保只有在

政府債券計劃下與發債

有關的財務上的義務及

法律責任才由債券基金

支付。  
 

 

  (d) 葉劉淑儀議員詢問，因在

該兩項決議案中訂明政

府債券計劃的政策目標

而引致司法覆核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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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性有多高。助理法律顧

問 5表示，有關的可能性

取決於決議案的草擬方

式。根據法律，法庭會考

慮計劃的推行細節是否

與所訂的政策目標一致。 
 

004625 - 010513 主席  
涂謹申議員  
政府當局  
何俊仁議員  

(a) 涂謹申議員及何俊仁議

員均關注到，政府當局應

進一步修訂決議案，以回

應委員對於關乎政府債

券計劃政策目標的法例

條文和債券基金的管理

及投資的關注，而不應給

予財政司司長不受約束

的權力來決定如何推行

政府債券計劃和支用債

券基金。涂議員要求政府

當局重新考慮委員提出

的擬議修正案。  
 

 

  (b) 政府當局提述當局就委

員所提事項及擬議修正

案作出的書面回應 (立法

會 CB(1)1924/08-09(01)
及 CB(1)1994/08-09(01)
號文件 )。當局重申已認

真和審慎地考慮委員的

建議。政府當局認為不宜

在該兩項決議案中訂明

政策目標，因為此舉會導

致詮釋上的不確定性。這

種不確定性可能減低投

資者投資於政府債券計

劃的興趣，對進一步發展

香 港 債 券 市 場 並 無 裨

益。除了在該兩項決議案

的註釋部分進一步說明

政策目標外，財政司司長

在動議有關該兩項決議

案的議案時，亦會在其演

辭中說明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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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c) 鑒於部分委員關注債券

基金款項的投資事宜，政

府當局已建議修訂根據

《公共財政條例》提出的

決議案第 (e)(ii)段，以指

明債券基金的款項可 "以
財政司司長認為就審慎

管理該基金而言屬合適

的方式投資，並支付就該

等投資而招致的費用 "。
財政司司長在動議有關

該決議案的議案時，會在

其演辭中說明債券基金

款項擬作的投資。  
 

 

  (d) 何 議 員 及 涂 議 員 關 注

到，財政司司長在動議有

關該決議案的議案時所

發表的演辭並無法律效

力。他們認為，必須明文

訂明債券基金款項的目

的、管理及投資安排，以

確保政府債券計劃會根

據擬議框架推行。  
 

 

010514 - 011434 主席  
陳鑑林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5
政府當局  
金管局  
 

(a) 陳鑑林議員詢問，政府當

局建議在該兩項決議案

的註釋部分說明政府債

券計劃的政策目標，做法

是否合適。  
 

 

  (b) 助理法律顧問 5表示，註

釋並非法例的一部分，因

此並無法律效力。委員可

自行決定是否接受政府

當局的建議，就是在註釋

和財政司司長於動議有

關該兩項決議案的議案

時發表的演辭中說明政

策目標。陳議員詢問，在

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第

29條設立的基金當中，哪

些基金的相關條文載有

基金的目的，可作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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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子。助理法律顧問 5回應

時表示，設立賑災基金的

條文明文訂明該基金將

用作賑災。然而，在根據

《公共財政條例》第 29
條設立的基金當中，有些

基金的相關條文並無載

述基金的目的。  
 
(c) 陳議員進一步詢問，政府

當局認為在該兩項決議

案中訂明政府債券計劃

的政策目標會有何訴訟

風險。  
 
(d) 政府當局重申，不宜在該

兩項決議案中訂明政策

目標，因為此舉會導致詮

釋上的不確定性。出現這

種不確定性並不理想，因

為任何因此而引起的訴

訟均可能會妨礙政府債

券計劃順利推行。金管局

補充，在法例中訂明政府

債券計劃的政策目標，可

能會導致不同的市場人

士 在 詮 釋 上 有 不 確 定

性，例如某些發行人可能

會利用訴訟程序阻止或

阻延發債。這種不確定性

會影響債券基金的暢順

運作，繼而妨礙政府債券

計劃的有效推行。  
 
(e) 陳議員認為，政府當局為

釋除委員對在該兩項決

議案註釋部分說明政府

債券計劃的政策目標及

債券基金的關注而提出

的建議，可以接受。  
 

011435 - 012126 主席  
黃國健議員  
政府當局  

(a) 黃國健議員認為，由於市

場上缺乏長線和穩健的

投資產品，投資大眾一直

期望政府債券可盡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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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行。然而，政府債券計劃

因決議案的草擬方式引

起激烈辯論而無法從速

推行。他詢問債券基金的

款項有何用途。  
 
(b)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政

府債券計劃籌得的款項

將撥入債券基金，該基金

將與政府的財政儲備及

其 他 政 府 帳 目 分 開 處

理。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從

債券基金撥款以應付開

支時，會確保只有在政府

債券計劃下與發債有關

的財務上的義務及法律

責 任 才 由 債 券 基 金 支

付。根據有關的決議案第

(g)段，只有在已履行與

政府債券計劃下的借款

有關的所有財務上的義

務 及 法 律 責 任 的 情 況

下，並獲立法會給予所需

的核准後，債券基金的盈

餘 款 項 (如 有 )才 可 轉 撥

入政府一般收入。  
 

012127 - 012854 主席  
湯家驊議員  
政府當局  
 

(a) 湯家驊議員認為，當局應

以保守及低風險的策略

來 投 資 債 券 基 金 的 款

項，藉此保存本金和確保

可獲得穩定回報，以履行

與發債有關的財務上的

義務及法律責任。他認

為，政府當局應承諾籌得

的款項只會存放於外匯

基金作投資之用。倘若政

府當局認為不宜在根據

《公共財政條例》提出的

決 議 案 中 訂 明 這 項 安

排，他可以接受財政司司

長在動議有關該決議案

的議案時，於其演辭中清

楚陳述有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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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b) 政府當局表示，正如當局

在提供予小組委員會的

文件中所解釋，當局會以

長線及保守的策略來投

資債券基金的款項。債券

基金的款項會存放於外

匯基金作投資之用，並會

採納與外匯基金相同的

投資安排，而適用於政府

財政儲備投資收入的同

一 "固定比率 "分帳安排

亦將適用於債券基金。財

政司司長在動議有關該

決議案的議案時，會在其

演辭中說明債券基金款

項擬作的投資安排。  
 

 

012855 – 014002 主席  
涂謹申議員  
政府當局  

涂謹申議員要求當局提供進

一步資料，說明在該兩項決

議案訂明政府債券計劃的政

策 目 標 可 能 導 致 的 不 確 定

性。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 4
段 的 要 求 採 取

行動。  

014003 - 014417 主席  
劉健儀議員  

(a) 劉健儀議員表示，財政司

司長在動議有關該兩項

決議案的議案時所作出

的陳述屬正式的紀錄，日

後若有爭議，該紀錄可作

為有用的參考。她在考慮

於該兩項決議案中訂明

政府債券計劃政策目標

可能導致的不確定性及

訴訟風險後，認為政府當

局的建議可以接受。  
 

 

  (b) 劉議員表示，自由黨的議

員支持政府債券計劃的

政策目標，就是推動本地

債券市場進一步發展。他

們關注債券的擬議發行

額是否足以壯大本地債

務市場。她要求把其意見

記錄在案，就是債券基金

的款項不應用作資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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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共 工 程 ／ 支 付 公 共 開

支，並應與政府的財政儲

備分開處理。當局只應在

獲得立法會核准後才把

債券基金的款項轉撥入

政府一般收入。  
 

014418 - 015051 主席  
葉劉淑儀議員  
金管局  
助理法律顧問 5

(a) 葉劉淑儀議員進一步詢

問，當局為何替政府債券

計劃所發行的債券申請

上市。金管局回應時表

示，有關安排是為了滿足

投資者對披露財務資料

的要求和提高透明度，從

而推動債券需求。  
 

 

  (b) 葉劉淑儀議員詢問，在根

據《公共財政條例》第 29
條設立的基金當中，在相

關 條 文 載 有 基 金 的 目

的、宗旨或用途的例子。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5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 3 段 的

要 求 提 供 資

料。  

015052 - 015205 主席  
陳鑑林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5

(a) 陳鑑林議員詢問，何俊仁

議員、甘乃威議員及涂謹

申議員提出的擬議修正

案是否有一些共通點。助

理法律顧問 5回應時表示

同意他的觀察。  
 

 

015206 - 015846 主席  
涂謹申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5
政府當局  

(a) 涂謹申議員提述政府當

局對於根據《公共財政條

例 》 提 出 的 決 議 案 第

(e)(ii) 段 所 作 的 擬 議 修

訂，並且詢問這項修訂會

否對債券基金可投資的

項目類別施加任何限制。 
 

 

  (b) 助理法律顧問 5表示，當

局建議修訂根據《公共財

政條例》提出的決議案第

(e)(ii)段，使財政司司長

可以其 "認為就審慎管理

該基金而言屬合適 "的方

式 投 資 債 券 基 金 的 款

項，只是為債券基金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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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理提供一般指引。  
 
(c) 政府當局表示，根據《公

共財政條例》提出的決議

案 第 (e)(i) 段 已 清 楚 訂

明，債券基金的款項只可

用於支付根據《借款條

例》第 3條為債券基金借

入 的 款 項 的 本 金 和 利

息，以及支付就借入該款

項而招致的費用。當局會

採取審慎、保守及長線的

策略來投資債券基金的

款項，以確保與政府債券

計劃有關的財務上的義

務及法律責任得以履行。 
 

015847 - 020715 主席  
陳健波議員  
涂謹申議員  
劉健儀議員  
湯家驊議員  
陳鑑林議員  
政府當局  
葉劉淑儀議員  
 

討論未來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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